 关于开展2013年度教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代表作相似性鉴定与送审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部）、相关部门：

根据工作安排，现将今年我校申报高级职称人员的代表作鉴定与学术成果相似性检测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代表作鉴定

   1.申报教授的人员须提供3篇（部）代表个人学术水平的代表作，申报副教授的人员须提供2篇（部）代表个人学术水平的代表作，以上代表作均系独撰或第一作者。破格（以论文为破格条件的）申报人员须多送审1篇论文。

2.申报人员须将代表作中姓名、单位等所有能反映个人信息的地方全部覆盖，用A4纸复印（包括正文、封面、目录、版权页）一式三份并分开装订。申报人员填写《代表作同行专家鉴定意见表》（一式三份并分开装订）时，表中第10页“送审单位” 、“姓名”和“送审编号”不需填写。代表作送同层次高校鉴定，代表作鉴定每年送审一次，不重复送审，鉴定结果有效期两年。 
3. 提交鉴定的论文必须是独立或第一作者或外文刊物通讯作者完成，并公开发表在具有“CN”、“ISSN”刊号的学术期刊上；在学术期刊的“增刊、特刊、专刊、专辑”上发表的论文以及论文集上收录的论文不可提交。提交的学术专著或教材必须具有“ISBN”书号的正式出版物。
二、学术成果相似性检测
根据省教育厅相关文件精神，代表作送专家鉴定前要求先进行学术相似性检测，检测结果作为评审时的重要参考。进行学术相似性鉴定的论文必须与送审的代表作鉴定论文一致。送检论文须提供电子稿（word、txt、pdf、caj格式均可，用相机直接翻拍的电子版不可用）。根据教育厅文件精神，学术相似性检测工作由人事处统一委托省教育厅教育评估中心检测，各位老师须填写《学术成果送鉴明细表》及《代表作文字复制比检测结果一览表》一式两份，加盖部门公章后连同电子版于5月27日前递交人事处，同时需缴纳鉴定费每篇次80元。2012年已送检的论文，按照40元每篇次收费。
三、时间安排

各申报人请严格按照样表（在人事处“下载中心”下载）格式统一填写汇总《学术成果送鉴明细表》及《代表作文字复制比检测结果一览表》，加盖公章后连同送检论文的电子稿（word、txt、pdf、caj格式）于5月27日前递交人事处师资职称科。
    送审的代表作复印件和《代表作同行专家鉴定意见表》（一式三份）纸质版本于6月3日前送交人事处师资职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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